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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T G系列建议书

传输系统和媒质、数字系统和网络

国际电话连接和电路 G.100-G.199
所有模拟载波传输系统共有的一般特性 G.200-G.299
金属线路上国际载波电话系统的自有特性 G.300-G.399
在无线电接力或卫星链路上传输并与金属线路互连的
国际载波电话系统的一般特性

G.400-G.449

无线电电话与有线电话的协调 G.450-G.499
传输媒质的特性 G.600-G.699
数字终端设备 G.700-G.799
数字网 G.800-G.899
数字段和数字线路系统 G.900-G.999

概述 G.900-G.909
光缆系统的参数 G.910-G.919
基于 2048 kbit/s 比特率的分级比特率上的数字段 G.920-G.929
非分级比特率电缆上的数字线路传输系统 G.930-G.939
FDM 传输承载信道提供的数字线路系统 G.940-G.949
数字线路系统 G.950-G.959
用于用户接入 ISDN的数字段和数字传输系统 G.960-G.969
海底光缆系统 G.970-G.979
本地和接入网的光线路系统 G.980-G.989
接入网 G.990-G.999

服务质量和性能－一般性和与用户相关的问题 G.1000-G.1999
传输媒质的特性 G.6000-G.6999
经传送网的数据－一般性问题 G.7000-G.7999
经传送网的以太网问题 G.8000-G.8999
接入网 G.9000-G.9999

欲了解更多详细信息，请查阅 ITU-T建议书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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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998.2建议书

基于以太网的多对结合

修正1

摘要

对 ITU-T G.998.2 的本次修正简述了 ADSL2plus 链路和 VDSL2链路集总时的差分时延
问题。

来源

按照 ITU-T A.8建议书规定的程序，ITU-T 第 15研究组（2005-2008 年）于 2006年 12
月 14 日批准了 ITU-T G.998.2建议书(2005)的修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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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国际电信联盟（ITU）是从事电信领域工作的联合国专门机构。ITU-T（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
化部门）是国际电信联盟的常设机构，负责研究技术、操作和资费问题，并且为在世界范围内实现
电信标准化，发表有关上述研究项目的建议书。

每四年一届的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确定 ITU-T 各研究组的研究课题，再由各研究组
制定有关这些课题的建议书。

WTSA 第 1 号决议规定了批准建议书须遵循的程序。

属 ITU-T 研究范围的某些信息技术领域的必要标准，是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技
术委员会（IEC）合作制定的。

注

本建议书为简明扼要起见而使用的“主管部门”一词，既指电信主管部门，又指经认可的运营
机构。

遵守本建议书的规定是以自愿为基础的，但建议书可能包含某些强制性条款（以确保例如互操
作性或适用性等），只有满足所有强制性条款的规定，才能达到遵守建议书的目的。“应该”或
“必须”等其它一些强制性用语及其否定形式被用于表达特定要求。使用此类用语不表示要求任何一
方遵守本建议书。

知识产权

国际电联提请注意：本建议书的应用或实施可能涉及使用已申报的知识产权。国际电联对无论
是其成员还是建议书制定程序之外的其它机构提出的有关已申报的知识产权的证据、有效性或适用
性不表示意见。

至本建议书批准之日止，国际电联尚未收到实施本建议书可能需要的受专利保护的知识产权的
通知。但需要提醒实施者注意的是，这可能并非最新信息，因此特大力提倡他们通过下列网址查询
电信标准化局（TSB）的专利数据库：http://www.itu.int/ITU-T/ipr/。

国际电联2007年

版权所有。未经国际电联事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手段复制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

http://www.itu.int/ITU-T/i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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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太网的多对结合

修正1

插入新的第 6.2.3款：

6.2.3 第61.2.2.5款的例外情况

IEEE802.3-2005的第 61.2.2.5款要求接收 PCS 在一个 N 对结合组中能够处理最慢链路
（即净数据速率最小的链路）和最快链路（即净数据速率最大的链路）之间的 15000 比特时
间的最大差分时延。这允许在工作时采用最慢的链路数据段长度值（512 个八进位的最大
值）、最快的链路速度值（400/(N+3) Mbit/s 的最大值）和一定的速率比值（最快和最慢净
数据速率之比，最大值为 4:1），所有参数均接近其最大允许值，发射 PCS可确保：

(8*slowest_link_fragment_size)*(speed_ratio) <= 15000

同时假设收发信机抖动并非导致接收 PCS 应处理的差分时延的显著原因。要实现较低
的收发信机抖动，则可以采用特定的 G.992.1（SHDSL）收发信机来实现。

但是，在 ADSL2 和 VDSL2情况下，产生收发信机抖动的原因可以是发射或接收收发信
机内部的缓冲（八进位抖动数目）、符号码率（1 个符号抖动= 250s）、同步符号（1个符
号抖动= 250s）以及前向纠错（FEC）（八进位抖动）。导致收发信机抖动增加的原因还
包括结合组中收发信机间在交叉时延（s 抖动数量）和处理时间（s 抖动数量）方面的差
异。

尽管 ITU-T G.992.3/5 和 G.993.2 建议书介绍的一些方法可以将结合组中的链路上的交叉
时延差异减少到较低的值（取决于颗粒度），但这些建议书并未定义收发信机的抖动限值。
其余的收发信机抖动则可被估算为接收 PCS 端的附加差分延迟（以比特时间计算），其峰
值约可达到：

(KFEC*8/slowest_link_net_data_rate+500s) * fastest_link_net_data_rate,

这取决于是否由接收收发信机来导致收发信机抖动的减小。

如果此类差分时延为仅能处理15000比特时间的差分时延的接收PCS的输入，则结合组
中各链路的净数据速率将限制在0和25Mbit/s之间，这取决于发射PCS所选择的最大或最小的
数据段长度和速度比率。为避免出现此类对ADSL2或VDSL2链路的净数据速率的限制，接
收PCS应能够处理由收发信机抖动所引起的附加差分时延。

注：例如，为了以4:1的速度比率支持一个2对结合组的100 Mbit/s的全部集总净数据速率，接
收PCS可能需要能够处理约65000比特时间的总差分时延，以防接收收发信机不能减小收发
信机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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